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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0/2021_2022__E7_AC_AC_

E4_B9_9D_E7_AB_A0_E8_c33_40154.htm （一）基金信息披露

的目的 依靠强制性信息披露，培育和完善市场运行机制，增

强市场参与各方对市场的理解和信心，是世界各国证券市场

监管的普遍做法，基金市场作为证券市场的组成部分也不例

外。基金投资用通俗的话来讲，就是“受人之托，专业理财

”，基金持有人作为委托人有权利了解基金运作和资产变动

的相关信息。人们常说，“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”，“路灯

是最好的警察”，通过强制性的信息披露，实现基金信息的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公平、及时的披露，基金运作的通明度

得以增强，基金当事人，特别是基金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就可

以得到有效的保护。 (二)基金信息披露的意义 具体而言，加

强基金信息披露对实现资本市场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

推动基金市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

： 1．有利于投资的价值判断。 2．防止信息滥用。 3．有利

于监督基金管理人的运作。 4．有利于提高证券市场的效率

。 (三)基金信息披露的要求 基金信息披露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1．全面性：这是对基金信息披露范围的要求。完整披

露(FuUDisclosule)要求信息披露当事人依法充分完整地公开所

有法定项目的信息，不得有遗漏和短缺。要充分披露可能对

基金持有人权益或基金单位的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

，不得有任何隐瞒或重大遗漏。 2．真实性：信息披露的核

心是信息的真实性。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应当真实、准确，



不得有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。 3．时效性：这是对信息披

露操作的时间要求。即时披露(TlmelyDisclosure)要求信息披露

当事人毫不拖延地依法披露有关的重要信息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